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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XYZH/2017SZA3023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江环保公司”）编制

的截止日为2017年3月15日《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进行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东江环保《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要求编制《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提供真实、

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

据，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东江

环保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东江环保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

审核工作，以对《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是否不存

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我们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对东江环保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

明》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

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在此基础上依据所取得的资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审

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东江环保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四、报告使用范围  

 

本报告仅供东江环保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

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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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东江环保《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现将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债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37 号）文核准(以下简称“公司债”或“本

期公司债”)，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绿色公司债，采用分期发行

方式，其中首期发行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3 亿元，可超额配售规模不超过 7 亿元，剩余

部分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发行完毕。根据东江环保于 2017 年 3月 8

日发布的公司债发行公告，东江环保本期公司债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可超额

配售规模不超过 7 亿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100 元/张。本期公司

债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 

 

本期公司债实际发行规模为 6 亿元，截止 2017年 3 月 14 日止，合格投资者认购资

金人民币 6 亿元已划至本期公司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

券”指定的收款账户内。广发证券于 2017 年 3月 15 日将上述公司债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300 万元后的余额 5.97亿元汇至本公司开设的指定存款账户中。

以上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报告

号为 XYZH/2017SZA30137 的《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 2016年 10月 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2017年

3 月 8 日公告的《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的披露，本期公司拟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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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万元） 
项目备案情况 环评批复情况 

1、绿色项目的投资、运营  

1.1 
湖北仙桃工业废弃物处置

中心项目 
25,000.00 

仙桃市发改委

（2016-429004-77-0

3-332222） 

仙环建函

[2016]88 号 

1.2 韶关绿然次氧化锌项目 14,700.00 

粤发改资[2008]1335

号、粤发改资环函

[2012]2051号 

粤环审[2008]99

号、粤环审

[2011]360号 

1.3 
江门东江工业废物处理项

目 
10,922.00 

鹤山市发改委

（137900430010128） 

粤环审[2012]574

号 

1.4 

龙岗东江工业废物处置基

地等离子体炉处置危险废

弃物示范项目 

3,300.00 
深龙岗发改备案

（2014）0005 号 

粤环审[2016]418

号 

  小计 53,922.00     

2、偿还绿色项目相关银行贷款  

2.1 湖北天银无害化项目贷款 15,590.00 

江陵县发改委

（2013102443100052

）  

鄂环审[2013]654

号  

2.2 
嘉兴德达资源循环利用项

目贷款 
2,500.00 

善经信备[2013]68

号、善经信变更

[2013]5 号  

善环函[2013]18

号  

2.3 
克拉玛依沃森危废处置中

心项目贷款 
2,500.00 

克白发改工[2012]37

号  

新环评价函

[2013]958号  

2.4 收购如东项目并购贷款 9,588.00 苏发改投资

[2013]1845号  

苏环审[2013]212

号   2.5 如东大恒焚烧项目贷款 2,700.00 

2.6 
南通惠天然填埋场项目贷

款 
7,000.00 

东发改投[2014]119

号  

通环管[2014]055

号  

2.7 
东江环保（江门）工业废物

处理项目贷款 
6,200.00 

鹤山市发改委

（137900430010128）  

粤环审[2012]574

号  

  小计 46,078.00     

  合计 100,000.00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次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本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

换。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的总金额，本公司将按照项目的

轻重缓急，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

资额，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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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 2017 年 3 月 15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金额为 91,842,456.22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万元） 

自筹资金实际

投入金额（元） 

占总投资

的比例 

备

注 

1、绿色项目的投资运营  

1.1 湖北仙桃工业废弃物处置中心项目 25,000.00 21,000,000.00 8.40% 
 

1.3 江门东江工业废物处理项目 10,922.00 45,430,094.72 41.60%   

  小计 53,922.00 66,430,094.72 12.32%   

2、偿还绿色项目相关银行贷款 

2.1 湖北天银无害化项目贷款 15,590.00 5,000,000.00 3.21%   

2.4 收购如东项目并购贷款 9,588.00 1,412,361.50 1.47%   

2.7 
东江环保（江门）工业废物处理项

目贷款 
6,200.00 19,000,000.00 30.65%   

  小计 46,078.00 25,412,361.50 5.52%   

  合计 100,000.00 91,842,456.22 9.18%   

 

四、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实施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本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注册会计师出具审核报告及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方可实施。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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